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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歷經多年研議，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在 2016 年 1 月發布了新租賃準則

― IFRS 16。此準則堪稱是近年來影響最廣泛的準則之一，據 IASB 之評估，預計有

50% 的掛牌公司將受此新準則影響，其中尤以航空業、零售業及運輸業等產業影響更

為重大。

現行租賃準則 IAS 17 將租賃區分為營業租賃及融資租賃並適用不同的會計處理。

若分類為營業租賃，承租人不須在財務報表上針對租賃承諾認列相應的資產及負債，

僅須在附註揭露相關資訊。據 IASB 就 3 萬家掛牌公司之調查，約有 85% 的租賃因落

入營業租賃而未認列於資產負債表 1。

但如同 IASB 主席所舉之航空公司釋例，一航空公司若以舉債方式購置飛機，財

務報表上會呈現出相關鉅額的資產及負債。但另一航空公司若以營業租賃取得所有營

1　 IASB FACT SHEET—IFRS 16 L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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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所需飛機，其財務報表上只會揭露承租飛機之資訊，而未反映於資產負債表上。同

為航空公司，但財務報表呈現出極大的差異，也降低了可比性。因此，為了忠實表達

出企業之財務狀況，並增加財務報表之透明度及可比較性，新租賃模式因應而生。

IFRS 16 中承租人及出租人之會計處理模式並不對稱。新準則保留了 IAS 17 針對

出租人融資租賃與營業租賃之區分，但承租人在 IFRS 16 之下將不再需要區分融資租

賃與營業租賃，而係適用單一租賃模式。

貳、範圍

IFRS 16 適用於所有租賃，但下列項目因適用其他準則規定而排除適用：(1) 礦
產、石油、天然氣與類似非再生資源之探勘或使用之租賃、(2) 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

（IFRIC） 12「服務特許權協議」範圍內之合約、(3) 對於出租人，屬 IFRS 15「客戶

合約之收入」範圍內之智慧財產權之授權、(4) 對於承租人，屬 IAS 41「農業」範圍內

之生物資產租賃，及屬 IAS 38「無形資產」範圍內之授權協議下所持有之權利（例如

影片、錄影、劇本、手稿、專利權及著作權）。承租人對於其他無形資產得（但非強

制）適用 IFRS 16。

參、短期租賃及低價值標的資產之租賃

基於成本效益考量， IASB 對企業提供了「短期」租賃以及「低價值」資產租賃

可豁免適用 IFRS 16 下承租人單一租賃模式的彈性。換言之，符合短期或低價值資產

租賃之承租人，仍可簡單沿用現行「營業租賃」之會計處理，於租期內認列租金費用

並作報表附註揭露即可。

「短期租賃」係指租賃期間等於或短於 12 個月之租賃且無承購權。承租人應就個

別標的資產之類別一致選擇是否適用短期租賃之豁免。是以，租賃期間是否等於或短

於 12 個月的判斷就變得很重要。準則規定，租賃期間應包含合理確定承租人將行使延

長租賃之選擇權所涵蓋之期間。

至於是否符合「低價值」標的資產之租賃豁免，則要就標的資產為全新時（即便

係租賃舊資產）之價值進行評估，不因不同承租人而有不同的認定。準則並未對「低

價值」提供具體定義，但 IASB 討論時考量的是資產在全新時價值不高於 5,000 美元。

若標的資產之性質致其於全新時通常非低價值，則該租賃不符合豁免之條件，例如，

一般而言汽車租賃就不符合低資產價值之租賃，因新汽車通常不會是低價值。準則所

列舉低價值標的資產之參考包括：平板、個人電腦、小型辦公家具及電話。

另應注意，為避免「低價值」資產租賃之濫用，準則另規定，所謂「低價值」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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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僅適用於並非高度取決於其他資產，或與其他資產並非高度相互關聯之資產租賃。

也就是說，若刻意將租賃資產拆成細項租賃，但個別細項資產卻不能獨立運作或獨自

產生效益，則此資產不能適用低價值之豁免。惟，同一個合約中包含數個相同資產之

租賃，係就個別資產評估是否符合低價值，而非就合約整體評估，例如，一個合約內

包含了 100 台個人電腦的租賃，若每台電腦均可獨立運作或獨立產生效益，則評估是

否適用低價值之豁免時，應就個別電腦之價值決定，而非就一個合約的總價值決定。

肆、租賃之定義

在新準則下，除上述短期租賃或低價值標的資產租賃外，承租人都要在財務報表

上認列租賃相關資產及負債，因此，關鍵在於所進行之交易是租賃還是勞務？若是勞

務，自然就不受此新準則之規範。 

IFRS 16 就客戶 2 是否能「控制」所租賃之資產，來區分租賃合約與勞務合約。

「控制」之條件強調客戶不僅須有權在整個使用期間取得來自使用「已辨認資產」之

幾乎所有經濟效益（「效益」要素）」，並須有能力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權力」

要素）。若承租人有能力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how and for what 
purpose），因而在使用期間獲得該資產之效益，則該合約包含租賃。

觀念 定義 說明

使用已辨認

資產

若資產於合約中被明確指

定，或於可供客戶使用時被

隱含為特定資產，該資產通

常為已辨認資產。惟若供

應者在使用期間有替換該

資產之實質權利（如下說

明），則該資產不視為「已

辨認」。

已辨認資產取決於資產實體上是否可區分。

實體上可區分之情況，像是建築物之一樓

層，或代表一資產幾乎所有之產能。舉例來

說，光纖電纜之「特定暗光纖」若實體上可

區分，可為已辨認資產；但若是約定可使用

光纖電纜中 30% 之容量，而未指定哪幾條

光纖線，則非屬已辨認資產，也就不符合租

賃之定義。

實質替換權 若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

供應者具有替換資產之實質

權利：

(a) 在使用期間供應者有以

替代資產替換之實質能力；

及

(b) 供應者可自行使替換資

產之權利獲得經濟效益。

若供應者在整個使用期間有替換資產之實質

權利，則資產之使用係由供應者控制而非客

戶，此情況下不具已辨認資產，就非屬租

賃。

比方說，海運公司與船東簽訂使用特定船隻

運送貨物的合約，船東嗣後無權替換船隻，

則具已辨認資產。

反之，若約定使用特定類型車輛運送商品，

2　因是否屬租賃尚需進行判斷，故於定義中將交易雙方稱為客戶及供應者，而非稱為承租人
及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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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 定義 說明

若客戶無法容易判定以上兩

條件，則推定供應者不具替

換資產之實質權利。

車輛放置在供應者處所，且供應者擁有多輛

車輛並有替換車輛之權利使其能以最有效率

之方式使用所有車輛，則供應者將可自行使

替換權而獲益，致此合約不具已辨認資產。

取得來自使

用已辨認資

產之幾乎所

有經濟效益

之權利

為控制已辨認資產之使用，

客戶必須在整個使用期間有

權取得來自使用已辨認資產

幾乎所有之經濟效益（例

如，有專屬使用權）。來自

使用資產之經濟效益包括主

要產出、副產品及其他可能

之現金流量等。

例如，海運公司在使用期間內占用船隻幾乎

所有運載量，致他人無法取得使用船隻之經

濟效益。此係就合約範圍內之界限評估，例

如，若車輛之租賃約定使用里程數上限，則

客戶應評估是否於該限額內取得使用車輛之

幾乎所有經濟效益。

主導已辨認

資產之使用

權利

客戶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

時，在整個使用期間有權主

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

(a)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有

權主導資產之使用方式及

使用目的；或

(b) 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

攸關決策係預先決定，且

符合下列之一：

(i)  在整個使用期間客戶

有權操作該資產，且供

應者無權改變該等操作

指示；或

(ii) 客戶設計該資產之方

式已預先決定其在整

個使用期間之使用方

式及使用目的。

應納入考量之決策係將影響來自使用資產經

濟效益之攸關決策，例如：產出類型、產出

時點或於何地生產之決策。

舉例來說，在整個使用期間海運公司得自行

決定船隻是運貨還是載人、決定往西或是往

東行駛等，而不須聽命於船東的指令，即代

表海運公司有權「主導」該船隻之使用。

藉由設計資產而主導使用之情況，像是某電

力公司（客戶）與電廠（供應者）簽訂購售

電合約，電力公司雖不能操作電廠（使用方

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定），但

可預先在電廠建造時，由其聘請之太陽能廠

專家協助決定電廠位置及所要建置之設備，

此種情況下，透過於建造前對資產之設計，

使電力公司有權「主導」該電廠之使用。

為協助企業決定合約是否為（或包含）租賃，IFRS 16 提供以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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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承租人或出租人，皆須依此流程圖進行判斷，故即便新準則下出租人之會計

與現行處理無太大差異，但仍可能因是否屬租賃之評估結果不同而受影響。

此外，若合約中同時包含租賃部分與非租賃部分，合約給付金額應按相對單獨價

格分拆。以航空業之飛機租賃為例，在大部分情況下，飛機濕租（提供飛機及機組）

合約通常包含飛機租賃及勞務，基本上，租賃與勞務要分別進行會計處理，惟承租人

得選擇將整體合約視為單一租賃，此項實務權宜作法減少承租人拆分合約在估計上的

困擾，但相對將會讓資本化之使用權資產與租賃負債金額提高。承租人應就個別標的

資產之類別一致選擇是否適用此實務權宜作法。惟此項拆分豁免僅適用於承租人，出

租人仍須按相對單獨價格分攤合約給付金額至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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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承租人之會計處理

一、認列

新租賃準則下，就承租人而言，除非是短期租賃或是低價值資產之租賃，所有的

租賃都必須採單一模式，於租賃開始日（出租人使標的資產可供承租人使用之日）針

對承租取得之資產認列「使用權資產」（代表使用標的資產之權利），並相對認列「租

賃負債」（代表給付租金之義務）。也因此，以往分類為營業租賃而屬資產負債表外

的項目，在採用新準則後大多都要反映於資產負債表上。

二、衡量

使用權資產

承租人應將下列項目納入使用權資產成本：

◎ 租賃負債之原始衡量金額（如下所述）；

◎ 租賃開始日（含）以前支付予出租人之任何租賃給付，減除任何租賃誘因；

◎ 承租人發生之任何原始直接成本；及

◎  拆卸、復原標的資產至租賃所訂之條款之估計成本，除非該等成本係供生產存

貨所發生。例如，若土地租約約定租期屆滿時，應返還並回復土地原狀，則承

租人於進行原始認列時，應估計相關成本據以入帳。

原始認列後，承租人應按 IAS 1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下之成本模式 3 衡量使

用權資產，於租賃期間內提列折舊並評估減損，折舊及減損金額列入損益。

另外，若企業對投資性不動產採 IAS 40「投資性不動產」之公允價值模式，只要

承租之使用權資產符合投資性不動產定義，亦應採公允價值模式衡量使用權資產。

如下所述，租賃開始日後租賃負債之再衡量亦會相對調整使用權資產。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按租賃隱含利率（若能容易確定該利率）折現之租賃給付現值衡量。若

無法估計租賃隱含利率，承租人應使用其增額借款利率。

租賃隱含利率係指：在租賃開始日，使 (a) 租賃給付及 (b) 未保證殘值兩者現值等

於 (i) 標的資產公允價值及 (ii) 出租人所有原始直接成本兩者總和之利率。承租人增額

3　 IAS 16 尚允許採用重估價模式，惟我國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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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利率係指承租人於類似經濟環境中為取得與使用權資產價值相近之資產，而以類

似擔保品與類似期間借入所需資金應支付之利率。

計入租賃負債衡量之租賃給付應包含租賃期間（考量合理確定將行使選擇權與否

所涵蓋之期間）內尚未支付之下列給付：

◎ 固定給付（包含實質固定給付，即就合約來看屬變動但實際上為不可避免之給

付），減除可向出租人收取之任何租賃誘因。若租賃期間包含延長租賃選擇權

所涵蓋之期間，則該延長期間之給付亦應納入；

◎ 取決於某項指數或費率（例如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或市場利率）之變動租賃

給付，原始衡量係採用租賃開始日之指數或費率計算；

◎ 殘值保證下承租人預期支付之金額；

◎ 購買選擇權之行使價格，若承租人合理確定將行使該選擇權；及

◎ 終止租賃所須支付之罰款，若租賃期間反映了承租人將行使終止租賃之選擇權。

原始認列後，承租人藉由增加租賃負債帳面金額以反映租賃負債之利息（利息費

用列入損益）、減少帳面金額以反映當期所支付之租賃給付。

應注意的是，有些租賃合約可能會約定與未來績效有關之變動租賃給付。任何與

指數或費率無關之變動租賃給付，像是取決於銷售量、使用量等之租賃給付，皆於發

生時認列於損益，不計入租賃負債之帳面金額。

租賃負債之再衡量

承租人應於下列情況就尚未支付之租賃給付金額再衡量租賃負債：

◎ 殘值保證下預期支付之金額有變動；

◎ 租賃給付所連結之指數或費率有變動（例如 CPI 發生變動）；

◎ 因租賃不可取消期間之變動所導致租賃期間之變動（例如，承租人未行使原先

已納入租賃期間之選擇權）；或

◎ 購買標的資產選擇權之評估有變動（例如，發生承租人可控制之情況而致合理

確定將購買）。

前兩項有關殘值保證或指數或費率所造成變動之調整，係按租賃開始日所決定之

利率再衡量租賃負債；後兩項有關租賃期間或承購權評估之變動所造成之調整，則按

變動日修改後之利率再衡量租賃負債。承租人應將租賃負債再衡量之金額相對調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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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資產，除非使用權資產之帳面金額減至零，若此，承租人應將任何剩餘之再衡量

金額認列於損益中。

舉例來說，向科學園區、工業區承租土地或廠房之合約通常會約定租金依公告地

價或依行政院中長期資金貸款利率及消費者物價指數等調整，則於這些指數、利率或

公告地價等發生變動時，承租人須進行資產及負債之再衡量。因而，在有此種租金條

款之情況下，租賃資產及負債之衡量將更為複雜，可能須仰賴資訊系統因應。

三、表達

對承租人之主要表達規定彙整如下：

資產負債表 綜合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

◎  使用權資產

◎  租賃負債

此二者於資產負債表中與其

他資產及負債分別列示，或

併入相應的標的資產所屬單

行項目（如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及其他負債，並揭露

此二者所列入之單行項目。

◎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財

務成本之組成部分）

◎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費用

◎ 償付租賃負債之本金金額

表達為籌資活動

◎ 支付利息部分採與其他利

息支付一致之表達方式，

依企業之會計政策，列為

營業活動或籌資活動

◎ 適用豁免之短期租賃給

付、低價值資產租賃給付

及未納入租賃負債衡量之

變動租賃給付，表達為營

業活動

四、新租賃準則對承租人財務報表之影響

IFRS 16 對承租人財務報表之影響取決於企業之租賃合約狀況，及所將採用之豁

免或實務權宜作法。預計對承租人財務報表之主要影響有：

◎ 認列更多資產及負債（須針對除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以外之租賃認列使用權

資產及負債）。

◎ 在租賃早期階段認列較多租賃費用，在後期階段認

列較少費用。因「使用權資產」後續通常是比照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於租賃期間內按直線法提列折舊

費用；「租賃負債」則是按有效利息法攤銷，亦

即，每期所給付之租金將分攤到利息費用及租賃負

債（本金）之償還，隨著本金的攤還，利息費用也

逐期遞減，故在租賃初期，綜合損益表上呈現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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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利息費用；也因此，就單一資產的租賃，使用權資產餘額通常會較租賃負債為

低，現行屬於表外之租賃於適用新準則後，將造成企業權益金額將減少，影響每股

淨值之表現。一般來說，流動比率、負債對權益比率及總資產周轉率，亦將有不利

影響。但若企業有多項不同到期日的租賃，則可緩和對權益的影響效果。

◎ 以往營業租賃下將租金支出認列於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採用新租賃準則後，每期

的租賃給付將有一部分金額歸屬於利息費用，致營業毛利及 EBITDA（稅前息前折

舊攤銷前利潤）可能會較以往為高。惟未納入租賃負債原始認列之變動租賃給付以

及適用認列豁免之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相關費用仍歸入營業成本及費用。

◎ 目前屬表外之營業租賃，相關現金流量係分類為營業活動；而依新準則規定，償付

本金之金額表達為籌資活動，支付利息的部分則依企業之會計政策，列為營業活動

或籌資活動，導致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增加，而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減少。

◎ 若租賃係以外幣進行給付，使用權資產比照自有資產之取得，按歷史匯率入帳，而

所認列之外幣租賃負債則須在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依照現時匯率重新換算，產生之兌

換損益並非調整使用權資產，而是直接認列於損益，倘若未能對匯率適度避險，將

使當期損益產生較大波動。

陸、出租人之會計處理

出租人之會計大致上與現行 IAS 17 下之處理一致，仍依資產所有權之風險報酬是

否移轉給承租人而區分為「融資租賃」與「營業租賃」，故大致上來說，新準則之影

響較小，但租賃之定義跟現行準則有所不同，且承租人可能會調整其租賃策略以減緩

新準則對財務報表之衝擊，若此，則出租人將可能隨之受到影響。

柒、其他議題

一、轉租

新準則對於轉租之分類，亦有較明確之規範。比方說，承租耐用年限還有 20 年之

辦公室，租賃期間 5 年，隨即將該辦公室轉租給轉租承租人，期間亦為 5 年。在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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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下，轉租出租人就轉租的部分一般係參照 20 年之耐用年限比對轉租租期 5 年進行

分類，故通常會分類為營業租賃；但在新準則之下，則要參照使用權資產移轉給轉租

承租人之程度（本例即為 5 年的使用權比對轉租租期 5 年），也因此，可能會有更多

的轉租要分類為融資租賃。若轉租分類為融資租賃，轉租出租人不得將來自主租賃之

剩餘租賃負債與來自轉租之應收租賃款互抵；轉租租賃收益與主租賃之相關費用原則

上亦不得互抵。此將對承租再轉租出去之轉租出租人之財務報表有所影響。

二、售後租回交易

部分企業會基於稅務規畫、資金管理等因素，進行資產之售後租回。新準則規

定，該等交易之處理取決於所移轉之資產是否符合 IFRS 15 所規定認列為銷售之條件，

須符合新收入準則 IFRS 15 之銷售條件者，才可按售後租回處理，否則應視為抵押借

款之融資。

若符合銷售，賣方兼承租人基本上僅能針對有移轉給買方之部分認列相關出售損

益，自行租回之部分則否。而租回之部分，在現行準則之下可能以營業租賃處理而未

入帳，但未來，除非適用短期或低價值資產租賃之豁免，勢必要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

賃負債，或許會因此降低部分企業進行售後租回交易之誘因。

捌、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IASB 所發布之 IFRS 16 適用於 2019 年 1 月 1 日（初次適用日）以後開始之年度

報導期間，已開始適用 IFRS 15 之企業，得提前適用 IFRS 16。我國之適用日則尚待主

管機關認可後確定。

IFRS 16 附錄 C 列有若干過渡規定，以下針對兩項較重要之過渡規定進行說明：

一、決定合約是否包含租賃

IFRS 16 對租賃有新的定義，合約是否屬租賃須進行判斷，惟於初次適用時，

IFRS 16 提供實務權宜作法，亦即，企業不須對既有合約評估是否包含租賃，而可沿用

現行準則下所作「是否為租賃」之結論。因此，若選擇採用此實務權宜作法，新準則

將適用於原已認定為租賃之既有合約及於初次適用後所簽定符合租賃定義之合約。

二、承租人之過渡方法

對於一般租賃，承租人可選擇採「全部追溯法」或「修正式追溯法」，並一致適

用於所有租賃。

◎ 若採用「全部追溯法」，比較期間資訊須依 IFRS 16 之規定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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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採用「修正式追溯法」：

‧ 不須重編比較期間資訊，初次適用新準則之累積影響數認列於初次適用日之期

初保留盈餘（或其他適當的權益科目）。

‧ 租賃負債之衡量：以剩餘租賃給付按初次適用日承租人之增額借款利率折現。

‧ 使用權資產之衡量：允許企業針對先前於 IAS 17 以營業租賃處理之協議逐一

選擇：

 　1. 以如同於租賃開始日即適用 IFRS 16 來決定使用權資產之金額，但按初次適

用日承租人之增額借款利率折現（修正式追溯法 1）；或

　2. 以初次適用日之租賃負債金額決定使用權資產金額（修正式追溯法 2）。

修正式追溯法之優點在於企業無須追溯調整及決定租賃期開始日時之折現率，對

於在數年前開始之長期租賃，採用此法可大幅節省時間。

以下舉一例說明過渡方法之選擇對企業財務報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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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全面追溯法及修正式追溯法 1 均導致過渡時淨資產減少。修正式追溯

法 2 在初次適用時對淨資產之影響為零，但因使用權資產之入帳金額較高，日後認列

之費用亦較高，後續當有減損跡象發生進行減損評估時，亦可能將認列較多之減損。

另應注意，匯率波動趨勢亦可能影響企業首次適用 IFRS 16 之過渡選擇。若預期

匯率波動將使 IFRS 16 初次適用日租賃負債金額增加，企業可能選擇以該金額（即採

修正式追溯法 2）衡量使用權資產金額，以減少初次適用時對保留盈餘之衝擊，惟此

舉將墊高未來期間使用權資產之折舊金額。因此，承租人若有諸多以外幣計價之租賃

合約，其匯率風險管理政策相形重要，於適用新準則前，亦須審慎評估所要採用之過

渡方法。

玖、主要判斷、選擇及豁免彙總

由以上說明可知，適用 IFRS 16 時，企業須依合約條款進行多項判斷，並且決定

是否適用準則所提供之豁免或實務權宜作法以及決定會計政策。其中涉及主要判斷、

選擇及豁免之主題彙總如下：

判斷、選擇或豁免 主題

判斷：判斷合約是否屬於或包含租賃 辨認租賃

判斷：決定是否合理確定將行使租賃延長或租賃終止選擇權 租賃期間

判斷：辨認將租賃給付之適當折現率 增額借款利率

豁免：短期租賃（依標的資產類別選擇）或低價值資產租賃

（依個別租賃選擇）
認列

會計政策選擇： 
• 採全部追溯法或修正式追溯法

• 是否沿用依 IAS 17/IFRIC 4 所作是否屬租賃之結論（所有合

約為基礎）

• 使用權資產開帳金額之衡量（個別租賃為基礎）

• 其他過渡之實務權宜作法（參閱 IFRS 16 附錄 C）

過渡規定

會計政策選擇：承租人得選擇將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視為單

一租賃組成部分（依標的資產類別選擇）
組成部分

會計政策選擇：承租人得選擇（但非必須）適用 IFRS 16 於其

他無形資產之租賃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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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結語

適用新租賃會計規定後，不少企業之財務報表勢必將以不同的面貌呈現。若企業

有大量租賃合約，且有複雜而多樣的租賃期間、租賃給付及折現率，目前既有之租賃

資料是否足供認列衡量相關資產負債，將是潛在挑戰，可能須仰賴更複雜之系統以及

更嚴謹的控制，以及時追蹤並記錄租賃相關資訊；而新準則亦列有若干過渡及豁免規

定之選項，企業應即展開評估、進行試算以決定屆時新準則之開帳數。

此外，主要績效指標（KPI）、債務契約中財務比率限制條款、銀行業的資本適

足率等亦可能受到影響，建議企業審慎思考是否需調整 KPI 衡量方式並及檢視各借款

合約，以辨認出潛在議題、規畫解決方案，亦要儘早與財務報表使用者溝通可能的變

動。可以預期的是，企業從事的租賃規模愈大，則受影響的程度就愈大，及早評估與

因應，乃是平順轉換新準則適用之不二法門。

～ 財務分析好幫手 ～

公開資訊觀測站 105 年 7 月 1 日起新增「財務比較

e 點通」服務，可檢視個別或數家公司財務資訊及

產業趨勢，亦可下載 EXCEL 檔案做分析，投資人可

以多加利用！


